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文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實習行前申請表
	姓名
	
	填表日期
	年月日

	學號
	
	年級
	

	聯絡電話
	宿舍：
家：
手機：
Email：
	是否辦理休學
	□是　　□否

	
	
	預計休學期限
	□一學期      起
□一學年      起

	緊急聯絡人
	
	緊急聯絡人電話
	

	導師核章
	
	主任核章
	

	實習機構資訊

	[bookmark: _Hlk139375379]1
	國家、
機構名稱
	
	實習期程
及預計時數
	　年　月　日－　年　月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時

	
	聯絡人
	
	連絡方式
	

	[bookmark: _Hlk130823212]
	機構提供
投保
	□是 □否 □自行投保
	薪資或補助
	□機構提供
□教育部通告
	□學海系列
□無

	
	修課情形
	□已修畢□未修畢畢業學分
□擬於實習期間選修「國內外教學實習」

	２
	國家、
機構名稱
	
	實習期程
及預計時數
	　年　月　日－　年　月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時

	
	聯絡人
	
	連絡方式
	

	
	機構提供
投保
	□是 □否 □自行投保
	薪資或補助
	□機構提供
□教育部通告
	□學海系列
□無

	
	修課情形
	□已修畢□未修畢畢業學分
□擬於實習期間選修「國內外教學實習」


1. 本學程學生於國內外進行華語教學實習為畢業門檻所需之教育訓練，故無需另外請假。在學且未修畢畢業學分者進行海外華語教學實習前，需經學程主任及導師同意後，依本校相關規定流程確認後得以進行。
2. 請於申請實習前，確實瞭解個人欲實習機構之性質，是否接受實習、實習條件等相關資料，或與老師討論以決定實習的單位。
3. 請於實習結束後，繳交實習日誌、教案及其他相關實習佐證資料，經本所所務會議審定後，得申請實習證明。
4. 本表請於實習前繳交至所辦。
	申請學生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[bookmark: _GoBack]系所戳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